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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伙债务即新合伙人对其入伙后发生的合伙债务，当然

负有清偿责任，而对新合伙人入伙前已经存在的合伙债务，

是否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国的规定并不相同，即使是

同一法系内的国家，其相关规定也有差异。本文就此问题谈

点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合伙企业法》对入伙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

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

定的，从其约定。”第 2款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

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表面上看，这两款规定之间存

在矛盾。如果在入伙协议中约定了新合伙人不对入伙前合伙

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那么该约定效力如何呢？

笔者认为，该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不能约定免除新合

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其理由在于第2条款属于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此外，《合伙企业法》第 44

条第 1款的规定只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合伙人内

部可以对入伙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在合伙人内部具有法

律效力。但入伙协议并不为外部所知晓，该内部约定对合伙

之外的第三人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债权人。第2款规

定则是针对合伙之外的第三人的，我国法律在该款中规定了

新合伙人对于其加入前的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基于合

伙基本法理，合伙人的债务清偿责任应是由法律强行规定

的，合伙人不得通过协议予以变更（马强，2000）。

二、大陆法系对入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

1. 商法典规定负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大陆法系国家和

地区一般不在民法典规定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合伙债务的责

任问题，通常在商法典的合伙或无限公司里加以规定，且一

般规定负连带责任（有限责任）。

《德国商法典》第 130条规定，“①加入现存公司的人，对

在其加入前已经设定的公司债务与其他股东同负第128条和

第 129条的责任，而对于商号变更与否，可以在所不问。②有

相反约定的，其协议对第三人无效。”《德国商法典》第 128条

规定，“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作为连带责任债务人向债权人负

个人责任。有相反约定的，其协议对第三人无效。”《瑞士债法

典》第 569条规定，“新加入之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以其财产

为限对公司包括发生在入伙之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日

本商法典》第82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加入的股东，对于未加

入前发生的公司债务，也负责任。”以上这些法律条文很简

洁，学者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一样。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

为，《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和《瑞士民法

典》就新合伙人对加入前合伙所负之债务未做规定，解释上

加入者基于合伙人之地位，就加入前之合伙债务，唯有以合

伙财产负责（有限责任）。日本学者永田菊四郎的解释是，“就

加入后之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对于加入前之债务应理解

为仅在其股份之内负其责任。”连带责任不同于无限连带责

任，合伙中的无限连带责任，乃是指合伙人不仅以个人财产对

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而且还要对其他合伙人所负担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在法国实务中，通常在合伙协议中免除新合伙人对入伙

前合伙债务的责任。如果经登记，可以对抗第三人。因此，新

合伙人只对其入伙后的合伙企业所负的债务负责。有些学者

甚至认为无需公示登记，就可以对抗第三人。

自《德国民法典》诞生以来，德国合伙之债务与责任问题

的争议长期存在。德国多数学者主张新合伙人对加入前的合

伙债务不承担责任，其理由在于，合伙人个人无限责任之不

可动摇性众人皆知，但个人无限责任仅指该个体建立之债

务。旧债务之效力延伸至债务建立后入伙之新合伙人，与人

合公司之本质背道而驰。故德国多数学者主张成员变更不影

响合伙财产之责任承担，而该责任承担一般不涉及新合伙人

之私人财产。

【摘要】对于入伙债务承担即新合伙人的债务承担问题，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要求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的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英美法系中，英美实行新合伙人无需对入伙前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制度。本文认为我国《合伙企

业法》对入伙前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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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大陆法系也有少数国家

和地区的民法典规定新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采此制的以意大利为代表。《意大利民法典》第 2269条规

定，新加入合伙的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一起对加入合伙以前

的合伙债务承担责任。而依该法第 2267条规定，除非合伙人

有相反的约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台湾

地区现行民法第691 条规定，加入为合伙人者，对于其加入前

合伙所负之债务与其他合伙人负同一之责任。依台湾学者郑

玉波的解释，所谓与其他合伙人负同一之责任，即合伙财产

不足清偿债务时，新加入之合伙人亦应与其他合伙人对于不

足之额连带负其责任。采用这种立法制的，新入伙的合伙人

对于合伙债务的责任，无论该债务的发生是在入伙之前，抑

或在入伙之后，一律应负责任。

三、英美法系对入伙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

以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立法制规定，

对于入伙前的债务，新合伙人不承担责任。《英国合伙法》第

17条第1款规定，“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其入伙之前产生的债务

则不承担责任。”《印度合伙法》第31条第2款规定，新合伙人

对入伙之前合伙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美国的合伙制度源自英国普通法。美国作为联邦制国

家，其关于企业主体的立法权限属于各州的立法机关。就新

合伙人对加入合伙前所负之债务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美国

1914年通过并供各州立法机关采用的《统一合伙法》第 17条

规定，“被允许作为合伙人参加既存合伙的人，对在入伙前发

生的一切合伙债务承担责任，如同在这种债务形成之时他便

是合伙人一样，只是这种债务仅以合伙的财产清偿。”即以投

入合伙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不同于英国。

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对1914年的

《统一合伙法》作了重大修订。1996年和1997年又先后两次对

《修订统一合伙法》作了两次小的修订。1994年所作修订是根

本性的，是以“实体说”对“集合说”进行了补充。例如，该修订

版的第 201节（a）就明确规定：“合伙是一个与其合伙人相区

别的实体”，从而为合伙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一问题理顺

了关系。这样，某个合伙人的退伙也并不必然导致合伙的解

散，合伙本身即可以作为起诉与被起诉的主体。在新合伙人

的入伙责任承担问题上，1994美国《修订统一合伙法》向英国

法回归，即美国现行新合伙法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之前合伙

的债务不承担责任。1994美国《修订统一合伙法》第306节（b）

明确规定：“经许可加入现有台伙的人对其加入前合伙所负

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四、完善我国入伙债务承担责任的建议及理由

笔者主张新合伙人无需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

责任。让新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是为了

防止合伙人串通，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从以下两个方面

来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①债权人可以向原合伙人主张债

权，要求原合伙人用其个人财产清偿债权。原合伙人是合伙

企业的担保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串通损害的是

合伙人自身的利益，故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②我国《合伙企

业法》规定，新合伙人入伙和退伙人退伙都要到工商部门办

理变更登记；在合伙内部则需要重新签订合伙协议，对原有

的合伙协议就合伙的出资比例、盈余分配比例、债务分担比

例等进行重大变更。这些制度足以防止合伙人串通。

此外，新合伙人对入伙前既存合伙债务不承担责任还有

以下原因：①当原合伙债务产生时，新合伙人尚不是合伙人，

因此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不承担责任与债权

人的利益无关。②合伙企业的财产并不等同于公司的财产。

新合伙人入伙和退伙人退伙的情形类似，也要对合伙企业的

财产进行结算，既然退伙人对退伙后合伙企业产生的债务不

承担责任，那么，新合伙人也不应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责任。③扩大新合伙人的责任，未必能够提高合伙企业

的信誉，反而可能使合伙企业增加更多的内部纠纷。④根据

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入伙人并未参与过入伙前合伙企业

的经营活动，也未享受过原合伙企业的利益分配，因而不必

对既存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⑤从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性

上看，原合伙企业之债务实质上是原合伙人的共同债务，让

新入伙人负担就扩大了债务人之范围。⑥新入伙人对合伙企

业以前的债务承担责任，从债务的发生上来说没有根据。

⑦让新入伙人对既存债务负责，不利于合伙企业吸引更多的

投资者，使其规模扩大。⑧认为新合伙人在入伙前必然对合

伙资产进行调查从而推定出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原合伙债务

的默示接受是十分荒谬的。对于债务承担的接受不应当认为

可以以默示的方式进行，只有当新合伙人以明示方式表明才

可认为是自愿的，因为这是赋予他人义务的行为。

五、结语

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要求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的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极不合理。英美法系的合伙法较

好地平衡了新合伙人、原合伙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英国自

1890年起一直实行新合伙人无需对入伙前合伙债务承担责

任的制度。美国自 1914年通过了《统一合伙法》后，就新合伙

人对入伙前合伙的债务承担问题，实行新合伙人以投入合伙

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的做法。到 1994年时，尽管美国合伙理

论已经由“集合说”发展到“实体说”，但就新合伙人对合伙债

务承担这个重要问题，美国转而采纳英国新合伙人无需对入

伙前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制度。美国合伙法理论和立法的这

种发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子课题

“近代法的成长：亚非拉地区法”（项目编号：11&ZD081）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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